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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42342845][bookmark: _Toc7384][bookmark: _Toc176879665]第一部分  项目简介
[bookmark: _Toc176879666][bookmark: _Toc277582267][bookmark: _Toc3407]一、项目名称
青浦城管综合执法数字化监管系统
[bookmark: _Toc16376][bookmark: _Toc176879667][bookmark: _Toc990680185]二、项目单位
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bookmark: _Toc13441][bookmark: _Toc176879668][bookmark: _Toc921154104]三、项目预算
本项目费用预算为247.88万元。

[bookmark: _Toc176879669][bookmark: _Toc10058][bookmark: _Toc627414705]第二部分  技术规格及要求
[bookmark: _Toc176879670][bookmark: _Toc814240165][bookmark: _Toc15353]一、项目背景
1． 深化“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改革，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上海市在2020年2月24日制定的《2020年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工作要点》中指出：依托市公共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强化全市公共数据标准统筹管理，开展公共数据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预研制。深化基础数据库、主题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建设与应用，全面开展数据关联和数据治理工作。加强公共数据质量实时跟踪监测，完善公共数据质量监管制度，建立数据资产评测和问题数据反馈机制。
2． 文明施工执法监管被纳入城管执法的重要执法领域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市政府令29号）规定，城管执法部门增加了文明施工管理领域处罚事项。《2023年度区城管执法部门重点工作绩效考核评分细则》将“建筑垃圾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分级分类执法管控、工地扬尘噪音”等纳入年度考核项，并指出加强对在建工地执法检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建立与绿化市容、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执法协作机制。
3． 文明施工违法行为频发、监管难等问题仍然是全区执法工作的重点工作
《2023年度区城管执法部门重点工作绩效考核评分细则》提出完善分级分类执法管控机制，按期完成建筑工地分级执法检查任务，并将建筑工地分级分类检查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但是，目前全市范围内对住宅物业小区装修施工等小微工地的监管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管理规范。青浦区老旧房屋数量多，居民住宅集中，住宅物业小区的装修工程是本区文明施工执法监管的重要工作之一，但现阶段小微工地的数据掌握不全，管理职责划分不明确，管理内容不完善，管理效果不明确，小微工地常见问题突出，如存在未申报登记、违法搭建、破坏房屋承重结构、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破坏房屋外貌、噪音扰民、乱倒装修建筑垃圾等现象。
4． [bookmark: _Toc122016736]市领导将“美丽街区”建设工作当做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重要抓手
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高度重视“美丽街区”建设工作进一步规范各区、各部门实施建设工作，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各区、各部门要将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开展的其他相关专项工作与“美丽街区”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实施销项式建设和管理，实行挂图作战；明确责任分工，狠抓目标任务推进，严格把控建设进度，切实提高建设质量，确保“美丽街区”建设计划任务有力、有序、有效地如期完成。
5． 推进违法装修乱象执法整治，开展管执联动，强化物业管理效能
认真贯彻落实陈吉宁书记关于加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贯彻落实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加大加快主体教育整改力度。
根据《关于强化行业监管和执法联动协同机制的通知》（沪房法规〔2021〕139号）、《关于开展2023年本市住宅小区违法装修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沪城管执〔2023〕39号）、《关于深入开展损坏房屋承重结构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沪建城管联〔2023〕240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对本市六种住宅小区违法装修行为及物业管理行为进行执法监管，通过相关数据接入，对小区、物业进行分级分类及统计分析，在社会治理领域打造智慧、综合监管的“住宅小区”。
6． 市局层面提出区局加强部分场景探索非现场执法建设
市局文件提出指导各区局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规定》，做好监控设备设置、技术审核、对象数据更新、当事人身份信息规范采集等非现场执法基础工作；推动各区局通过自建或共享等方式，依托区级“一网统管”资源，建设沿街商户、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智能发现、违法行为识别、法制审核确认等非现场执法系统前端功能。围绕基层需求重点，及时将区局和街镇中队的数据需求转化成为业务服务。支持基层开展个性化应用创新，依托自建系统或全市统一的数据库创新管理模式，实现数据从初步共享向成果应用的深层次转变。加强执法数据监测、执法效能评估、执法趋势研判等数据赋能建设，强化数据在调度指挥、执法指引、监督指导等方面应用。
7． 青浦区城管积极探索建设重点领域非现场执法模式
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规定》等文件要求，青浦区城管局提出，重点对街面跨门经营、占道堆物、占道设摊等违法行为开展非现场执法查处。通过远程视频巡查、智能发现预警、“一网统管”平台推送等方式，对街面违法行为开展线上线下快速受理、处置，进一步提升执法效率与管控实效，同时加强线上执法流程法制审核，保障执法相对人相关权益，确保执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加快推进非现执法智能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非现执法应用场景，依托区级视频监控资源和区“一网统管”平台，加快推进对本区城管执法领域渣土类、文明施工类等违法行为的智能场景应用开发和应用，实现对区域内多发易发违法行为开展远程、高效、智能的执法查处。推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作战。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升级城市管理新模式，通过积极融入区“两网”平台及街镇网格，加快打通跨部门底层数据流转和业务联动通道，增强数据互联互通能力，探索建立联合治理机制，突出智能化、集约化、协同化的治理优势，推动智慧城管在联动协作机制中发挥积极有力作用。
[bookmark: _Toc176879671][bookmark: _Toc12339][bookmark: _Toc690258635][bookmark: _Toc79936864][bookmark: _Toc23612][bookmark: _Toc1168654471]二、建设内容
本次项目是充分考虑青浦城管实际业务需求，建设本次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软件应用系统建设、智能感知设备建设、密码应用建设、产品软件配置。
（一）应用系统建设
1、文明施工执法监管子系统
通过本项建设，赋能街镇中队执法、街镇管理，推进城管全量工地监管数据互通共享，为工地执法监管业务提供智能化、科学化、针对性指导。为强化信息系统业务应用，本项子系统可供区局、街镇执法中队、街镇其他具有执法权的人员使用。同时，本项涉及的移动应用小程序将接入区城运“善治理APP”、对接区大数据中心“一网协同”办公平台，实现数据互通共享。
建设功能包括大中型工地执法监管、小微工地物业联动、市民投诉、工地分级分类监管、数据统计分析、可视化监管、系统对接。
2、沿街商铺执法监管子系统
在对接市局执法监管对象库中的沿街经营单位基础信息的基础上，建立青浦区街面商户的“一店一档”，对接区大数据中心，商户可以在移动端扫码进行店铺相关信息的填写、核实和备案，城管部门在审核确认后，在线签订监管承诺书，明确在监管过程中各方的职责和义务。同时根据街面商户的不同业务领域和类型，还需要开展集中整治活动，在执法监管巡查过程中加强管执联动，譬如在店招店牌整治过程中需要与管理部门进行相关的联动。探索沿街商铺“非现场执法”模式，以车载设备为视频发现源头，以智能分析预警为核心，城管监管对象为基础数据库，实现城管违法行为事件的智能识别和取证，通过网上办案系统实现非现场执法处置、线上缴纳罚款等，形成违法事件处置闭环流程，实现沿街商铺数据的分析研判，提高青浦城管对沿街商铺的执法监管能级。
建设功能包括码上签、店招店牌管执联动、智能预警、专项执法检查、集中整治管理、数据分析研判等。
3、辅助决策分析子系统
通过整合内部和外部的数据资源、建立自定义数据分析模块、建立分析模型，在现有硬件基础上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具备青浦特色的城管主题业务数据库。建设功能包括数据分析研判、综合展示、数据资源共享管理。
4、智能客服知识库应用子系统
本项建设主要对执法办案业务进行流程梳理、知识库建设，完成从智能核心问答引擎设计，提高对内对外业务的效率和价值，建立24H服务助手机制。建设功能包括青浦城管机器人、青浦城管智能客服知识库、自动拆解知识点工具、接口开发。
（二）智能感知设备建设
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建设，为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感知信息，利用统一数据采集接口采集感知设备产生的基础数据，建设各类不同专题数据资源，辅助事件处置闭环管理模式的建成。执法数据按相关要求存储在本地。智能感知设备建设内容主要为车载取证设备、中心管理平台。
（三）密码应用建设
通过密码应用建设，从物理和环境、网络和通信、设备和计算、应用和数据等层面进行密码功能设计，保障项目安全性。建设内容包括云密码资源/密码服务配置、密码产品配置、密码应用功能模块接口开发对接等。
（四）产品软件配置
产品软件主要包括各类业务支撑中间件软件、操作系统软件和数据库软件，需要购置1套数据库、3套服务器操作系统、1套中间件，均使用国产化产品。
[bookmark: _Toc176879672]三、建设目标
[bookmark: _Toc79936865]1、建设覆盖大中小微全量型工地执法监管体系
通过建设文明施工执法监管子系统，因“量”施“策”，建设覆盖大中小微全量型工地执法监管体系。由于目前全区工地类型多、审批渠道多，监管要求复杂，监管方式多样化，为全面掌握青浦区大中小微全量工地数据，需构建覆盖大中小微的全量工地体系，根据大中型工地与小微型工地现状、存在问题、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建设大中型工地执法监管、小微工地物业联动两大模式。加强大中型工地执法监管，建设大中型工地体系，实现大中型工地的个性化管理，打造从对象纳管、日常执法监管、管执联动、市民投诉、数据统计与分析研判、可视化展示、数据共享等全流程业务闭环。加强小微物业联动小微工地物业联动以房屋装修及物业监管事项为抓手，厘清青浦城管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具体监管事项，完善执法事项监管流程，建立物业装修申报登记工作机制，通过对监管事项全流程精准把控，更好地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质量。
2、拓展街面智能感知执法监管场景，创新城管执法模式
通过建设沿街商铺执法监管子系统，对辖区内所有沿街商铺监管对象进行归集整合，形成沿街商铺监管对象库，为每一个门店建立一个专属的电子档案，实现对沿街商铺的全覆盖管理。通过健全城管执法综合监管信息库，深化精细化长效机制，健全执法对象数据库，充分彰显精细化效能。通过对街面沿街商户的视频智能识别和分析，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方法，推进“非现场执法智能化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城市治理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大幅提高街面沿街商户违法问题的智能发现、派单和处置效率，降低市民投诉率，提高市民对城管城市管理工作的满意度。
3、深化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通过与区大数据中心对接、与区城运平台对接，打通数据瓶颈，实现区城管条线的数字化管理。通过数据分析研判和综合应用，推动向数据治理转变，为城管执法科学化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数据赋能执法，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
[bookmark: _Toc470217351][bookmark: _Toc26367][bookmark: _Toc176879673][bookmark: _Toc79936866]四、建设周期
投标人应根据建设内容，分阶段制定合理的时间进度，并且应根据招标方要求进行调整和细化。
[bookmark: _Hlk174957416]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完成软件开发测试并投入使用，1个月试运行后按照招标文件及国家、行业相关要求，通过项目验收。
[bookmark: _Toc30645][bookmark: _Toc176879674][bookmark: _Toc203197297]五、标准规范要求
整个系统需要以现行的国家、上海市以及青浦区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为依据，与上海市电子政务发展战略相适应，与国际管理、国标通行标准和准则接轨，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建设经验，解决政务建设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构建统一城管执法局数据和接口标准规范以及门户界面风格，以保证政务流程平台建设的合规性、可行性、完整性。
[bookmark: _Toc32433][bookmark: _Toc637971949][bookmark: _Toc176879675]六、应用系统建设要求
本次项目结合青浦城管实际业务需求，建设文明施工执法监管子系统、沿街商铺执法监管子系统、辅助决策分析子系统、智能客服知识库应用子系统。并提供类似项目的软件著作权证书。
[bookmark: _Toc176879676]1、文明施工执法监管子系统
为全面掌握青浦区大中小微全量工地数据，需构建覆盖大中小微的全量工地体系，根据大中型工地与小微型工地现状、存在问题、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建设大中型工地执法监管、小微工地物业联动两大模式。需建设功能包括大中型工地执法监管、小微工地物业联动、市民投诉、工地分级分类监管、数据统计分析、可视化监管、系统对接。
	序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1
	大中型工地执法监管
	工地基础数据库

	2
	
	工地日常执法检查

	3
	
	工地自查自纠管理

	4
	小微工地物业联动
	备案登记

	5
	
	物业日常管理

	6
	
	城管执法监管

	7
	市民投诉

	8
	管执联动

	9
	工地分级分类监管

	10
	数据统计分析

	11
	可视化监管

	12
	系统对接



[bookmark: _Toc176879677]2、沿街商铺执法监管子系统
积极探索沿街商铺“非现场执法”模式，以车载设备为视频发现源头，以智能分析预警为核心，沿街商铺监管对象为基础数据库，实现沿街商铺违法行为事件的智能识别和取证，通过网上办案系统实现非现场执法处置、线上缴纳罚款等，形成违法事件处置闭环流程，实现沿街商铺数据的分析研判，提高青浦城管对沿街商铺的执法监管能级。
建设功能包括码上签、店招店牌管执联动、智能预警、专项执法检查、集中整治管理、数据分析研判等。
	序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1
	码上签

	2
	店招店牌管执联动

	3
	智能预警

	4
	专项执法检查

	5
	集中整治管理

	6
	数据分析研判
	数据综合查询

	7
	
	数据统计分析与可视化

	8
	
	数据智能研判

	9
	
	监管月报管理



[bookmark: _Toc176879678]3、辅助决策分析子系统
本项子系统建设将整合内部和外部的数据资源，建立自定义数据分析模块，建立分析模型，在现有硬件（城管局领导及业务科室的台式机屏幕）基础上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具备青浦特色的城管主题业务数据库。建设功能包括数据分析研判、综合展示、数据资源共享管理。
	序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1
	数据分析研判
	执法实效分析

	2
	
	执法行政分析

	3
	
	队伍建设分析

	4
	
	投诉受理分析

	5
	
	综合评估分析

	6
	
	综合量化评价

	7
	
	预警提示

	8
	综合展示
	城管动态

	9
	
	指挥调度

	10
	
	综合执法

	11
	数据资源共享管理
	主题数据库

	12
	
	第三方共享数据接口



[bookmark: _Toc176879679]4、智能客服知识库应用子系统
通过智能客服知识库应用子系统建设，实现对执法办案业务进行流程梳理，建设知识库，完成从智能核心问答引擎设计，提高对内对外业务的效率和价值，建立24H服务助手机制。建设功能包括青浦城管机器人、青浦城管智能客服知识库、自动拆解知识点工具、接口开发；智能客服平台功能实现向区大数据中心提出统筹资源需求。
	序号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备注

	1
	智能客服平台
	机器人管理
	区大数据中心统筹资源需求

	2
	
	会话中心
	

	3
	
	对话中心
	

	4
	
	数据中心
	

	5
	
	知识管理
	

	6
	
	资源中心
	

	7
	
	权限管理
	

	8
	
	智能语音导航
	

	9
	青浦城管机器人
	知识挂载
	　

	10
	
	智能荐句
	　

	11
	
	API接口管控支持
	　

	12
	青浦城管智能客服知识库
	知识类目
	　

	13
	
	知识标题结构
	　

	14
	
	知识答案
	　

	15
	
	意图和语料
	　

	16
	
	青浦城管知识点采集梳理及配置
	　

	17
	自动拆解知识点工具
	自动拆解知识点工具
	　

	18
	接口开发
	接口开发
	　



区大数据中心统筹资源：基于上海市青浦区政务服务的运营现状，引入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应用，搭建智能化AI平台，并构建智能客服系统、智能辅助系统、智能质检系统等智能化应用功能，实现政务服务的智能化，解决当前服务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全面实现政务知识库的构建、以及服务的智能化，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面向市民提供下面服务：
1) 多渠道畅通接入
系统支持便捷、快速、灵活受理市民、企业的服务诉求，市民、企业可通过电话、网页、公众号、小程序、5G视频、线下实体服务终端等全媒体渠道反映服务诉求，支持进行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富文本形式的互动交流，保持服务信息多渠道一致。
2) 漏斗式应答诉求
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渠道的诉求，业务菜单层级简洁，漏斗式分解各场景诉求。以热线渠道为例，通过AI机器人，打造智能全语音门户，市民诉求可快速得到解答。复杂的投诉、建议类需求可快速进入人工坐席进行解答。即实现标准、简单、固定的问题由AI提供自助应答服务；非标准化、复杂类问题由人工兜底处理，以此确保所以服务诉求均得到响应。

[bookmark: _Toc17902][bookmark: _Toc176879680]七、系统对接需求
本项目需要与上海市城管执法对象监管系统对接、与上海市城管执法网上办案系统对接、与区大数据中心对接、与区城运12345热线系统对接、与区城运视频共享平台对接、与网格化系统数据对接、与街面智能感知执法监管系统对接、与远程视频会议对接、与单兵设备对接。
接口对接需明确对接标准、接口管理、接口协议、对接方式等要求。投标方须明确系统对接的内容并提供详细对接方案。
具体对接要求如下：
[bookmark: _Toc25249][bookmark: _Toc176879681]1、与上海市城管执法对象监管系统对接
[bookmark: _Toc840754655]通过与市城管执法对象监管系统对接，获取青浦区建设工地监管对象数据、沿街商铺监管对象库数据、日常执法检查数据、分级分类监管数据等，为本次项目建设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将区局执法业务数据推送给市局系统，实现数据共享、赋能。
[bookmark: _Toc176879682][bookmark: _Toc31431]2、与上海市城管执法网上办案系统对接
通过与市城管执法网上办案系统对接，实现本项目执法案件转入立案处罚环节，实现各类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文件对接，并依托市局网办系统中非现场执法流程，实现区局沿街商铺非现场执法场景从智能设备设置-智能预警-非现场执法处罚-缴纳罚款等的全流程应用。
[bookmark: _Toc6167][bookmark: _Toc176879683]3、与区大数据中心对接
通过与区大数据中心“城市码”对接，获取城市码、电子证照信息，实现全区沿街商铺“一码统管”，商户通过扫描“城市码”申请、登记、更新、注销店铺信息，执法部门可扫码获取商户店铺信息，通过城市码，实现了全区沿街商铺数据与市局数据实时互通、共享。
通过与区大数据中心“一网通办”平台对接，实现区城管业务系统接入随申办青浦区旗舰店，当事人可通过随申办平台进行申请、填报、查看等操作，简化城管执法服务流程，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办事，同时，实现违法行为信息的推送及电子行政处罚。
同时，将本次项目建设所产生的业务数据全量推送给区大数据中心。
[bookmark: _Toc13202][bookmark: _Toc176879684]4、与区城运12345热线系统对接
通过与区城运12345热线系统对接，获取区城运12345热线平台诉件数据，同时将区城管局诉件数据实时共享给区城运。
[bookmark: _Toc22732][bookmark: _Toc176879685]5、与区城运视频共享平台对接
通过与区城运视频共享平台对接，由城运中心提供违法行为智能识别算法、视频监控探头，实现城管执法场景智能监管，同时将区城管智能感知设备视频数据共享给区城运视频共享平台。
同时，将本项目中区城管涉及的移动应用接入区城运“善治理APP”。并将区局对文明施工监管数据、沿街商铺监管数据实时共享给区城运，推进“一网统管”建设，实现城管业务数据赋能反哺。
[bookmark: _Toc176879686]6、网格化系统数据对接接口
实现网格化系统向数据共享平台提交有关城市管理类综治案件业务流转的数据，并接受网格化系统反馈的信息数据。
网格化系统作为青浦区城运中心网格化工作业务支撑系统，主体用户为青浦区网格化各级平台业务管理人员及基层网格员,拟通过双方开发接口，实现内主要事件上报业务表等内容的信息交互。
[image: ]
[bookmark: _Toc176879687]7、街面智能感知执法监管系统对接接口
本项目中拟和街面智能感知执法监管系统进行对接，通过定制接口的开发，实现城管执法车辆行程位置和现场视频的实时回传，并在大屏上进行GPS定位信息和视频展示的功能需求。
考虑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对主要车载视频管理平台和统一的GPS设备管理平台分别进行车载移动视频和车载GPS坐标轨迹的对接。

[bookmark: _Toc176879688]8、远程视频会议对接接口
通过和远程视频厂商开发接口，实现远程视频会议主会场和全部分会场会议视频图像在青浦区城管执法局一级平台上特定区域的实时展示。
[bookmark: _Toc176879689]9、单兵设备对接接口
本项目中城管办事处综合执法大队及入驻单位人员现有的单兵设备和新增的单兵设备都接入各自的单兵设备管理平台，通过开发与管理平台的信息交互接口，来实现一二级指挥监督平台在已有的GIS一张图上和单兵设备人员的实时视频和语音通信等人员远程指挥功能，单兵设备的GPS坐标信息也可实时回传给智慧城管数据中心，从而在大屏上展示现场工作执法人员的轨迹情况、执法处理案件定位、人员的行程等信息，从而更直观的体现出具体人员的工作绩效和完成情况。
[bookmark: _Toc176879690]八、智能监控设备建设需求
考虑到非现场执法场景实现的必要性，拓展非现场执法的视频证据收集来源，建议依托区局现有执法车辆1辆，并在执法车辆车增加1台车载取证设备，实现视频的接入和违法行为的智能感知识别分析。
智能感知设备的建设为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感知信息，利用统一数据采集接口采集感知设备产生的基础数据，建设各类不同专题数据资源，辅助事件处置闭环管理模式的建成。
建设内容包括车载取证设备、视频综合管理平台。车载取证设备部署在租赁的执法车辆上；视频综合管理平台用于查看管理智能感知设备识别的所有视频并整合管理。
智能感知设备配置清单及要求，如下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内容描述
	单位
	数
量
	备注

	1
	车载取证设备
	包含城管智能车载取证系统、电源管理及控制系统、云台支架、
线缆及辅材、5G卡等费用。
	台
	1
	投标文件中须列明设备参数

	2
	视频综合管理平台
	用于查看管理车载设备识别的所有视频、整合管理。
	台
	1
	



[bookmark: _Toc176879691]1、车载取证设备技术参数要求：
1) 全景云台应包含2路前后180°拼接后的图像和1路云台摄像机+4路IPC相机。
2) ▲支持城管事件抓拍，包括店外经营、占道经营、游摊小贩、乱堆物料、违规撑伞、违规户外广告、沿街晾挂、暴露垃圾、打包垃圾、垃圾箱满溢等。
3) ▲支持对乱堆物料事件进行抓拍，抓拍准确率≥90%。
4) ▲需支持图片字符叠加功能，可叠加信息包括检测点信息、设备编号、方向描述、抓拍时间、车牌号、违法代码、违法行为、防伪码、抓拍编号、经纬度信息等；支持字符叠加在图片上方、图片下方、图片上三种叠加位置，字符大小可设置为16×16/32×32/48×48/64×64/128×128；字体颜色可设；字符叠加图片上方或下方时背景颜色可设；字符叠加在图片上时，叠加位置可设。
5) ▲主机应具有权限管理、数据保密、运行日志功能；需有图像加密、防篡改、防非法复制等措施，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完整性。主机应有防偶发死机的措施（如硬件看门狗或软件、硬件看门狗或定时自动起动等），死机后的自动恢复时间应满足要求。
6) ▲同步能力应满足使用需求；实现视频回放功能，视频图像不得存在明显的滞后和超前；视音频信号的失步时间应≤1s。
7) ▲在环境光照度不低于200lx，50次捕获次数应不少于49次；环境光照度不高于50lx，50次捕获次数应不少于45次。（需后台人工审核）。图片模式应符合《GA/T832-201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中模式一和模式四的相关规定。
8) ▲应具备录像存储回放功能，并满足：可记录发生时间、地点等，在所有视（音）频通道处于满负荷记录的状态下，进行检索及回放操作时，应均能正常运行，且不丢帧；需提供便捷地检索（日期、通道、记录模式等）和回放（正常速度、快进、快退、慢进、单帧进、暂停、单路全屏等）的方式。
9) 设备需具备GPS\北斗定位功能，定位信息能够在录像资料中保存。
10) 需具备系统路名叠加功能，可将GPS坐标与路名关联，并根据GPS信息自动叠加路名。
11) 支持多个系统间的多媒体对讲、点对点对讲、点对点双向视频对讲、多人视频对讲。
12) 需具备实时监控功能，支持实时预览或切换预览画面，可支持显示1/4/9路画面。
13) 设备需支持手动取证功能，支持手动选择违章类型并取证，可设置预录时间≥10s，支持证据回放和导出。
14) 需支持对数据进行备份。
15) 需具有断电保护功能，延时断电≧8秒。
16) 具备联网监控功能，可通过网络在平台上实现预览、录像、回放、抓图等各种远程操作。
17) 设备存储空间需支持不低于两块硬盘，总存储量最大支持不低于4T硬盘容量；可支持通过eSata可扩展至6T；能够具有超出存储总容量时自动覆盖功能。
18) 设备需具有支持不低于8路IPC、1路1080P云台接入、支持4K视频输入的视频接入能力。
19) 设备需支持触摸屏功能，可通过触摸屏对云台进行控制，并支持多点触控,可通过手势进行开启菜单、进入回放、切换通道等操作。
20) 设备应具有可对云台摄像机进行方向、变倍、变焦、一键抓拍、灯光、雨刷等控制功能。
21) 能够通过IE登陆系统设备，进行云台控制、参数配置操作。支持设置白名单，阻止非白名单IP访问设备。

[bookmark: _Toc176879692]2、视频综合管理平台需具备功能及参数要求：
1) ▲需实现对街面图片中出现的疑似游摊小贩、疑似店外经营、疑似乱堆物堆料、疑似暴露垃圾、疑似沿街晾晒、疑似乱堆打包垃圾、疑似垃圾箱满溢、疑似非机动车占道、疑似违规经营撑伞、疑似机动车乱停放等多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智能分析和识别，产生报警并上传抓拍图片。
2) 需支持查看当天报警概况，包括报警总数、审核数、报警类型占比情况、24小时报警分布情况。需支持查看本月报警概况，包括本月报警总数、单日报警数、本月报警频发时段、本月突出问题、本月报警频发地点。能够查看实时报警数据，支持查看详情和审核报警。能够查看点位信息，包括接入点位总数，分析点位总数。能够对地图上的点位进行实时视频预览。能够在地图上展示点位分布情况、智能分析点位、分布情况、报警点位分布情况。
3) ▲需支持查看待审核的报警数和已审核的报警数。需支持查看报警点位的位置信息。需支持查看报警的事件编号、报警图片、报警时间、最近报警时间、报警持续时间、违规类型、最近报警记录等信息。需支持违规审核辅助查看，可通过放大镜功能查看违规图片细节，可查看实时视频。在审核报警时，支持切换至最近一条报警和下一条报警。
4) 需支持按照点位所属组织、点位名称、报警时间、违规类型、事件编号、事件等级、车牌号码、审核状态、处理意见等条件进行报警检索。需支持根据一个或多个检索条件进行检索；支持检索条件重置并支持对检索到的报警进行查看和审核。需支持对单个报警信息进行导出，包括报警的基本信息和告警图片。需支持对检索到的所有报警信息进行导出。
5) ▲需支持按违规类型进行报警统计，统计一定时间范围内各类型的违规事件的总数、占比、审核率、立案率、准确率等信息。需支持按点位进行报警统计，统计一定时间范围内各点位的违规事件的总数、占比、审核率、立案率、准确率等信息。需支持按时间进行报警统计，统计选定时间范围内每天的违规事件总数、占比、审核数、立案数等信息。需支持按区域进行报警统计，统计一定时间范围内各区域的违规事件总数、占比、审核数、立案数等信息。
6) 需支持按行政区域、天/月查看运行分析报告，包括运行概述、数据分析、总结；运行概述包括：运行周期、分析点位数、分析类型、检出事件总数、检出准确率等信息；数据分析包括：事件检出按时间分布情况、事件类型统计情况、按区域统计情况、事件立案统计情况；总结包括：按违规类型统计总数量 TOP5 的报警高发区域和高发时段；支持运行分析报告导出。
7) 需支持树形结构展示点位列表，支持按关键字、已配置/未配置检索点位；支持查看点位的最大配置总数和已配置数。
8) 需支持视野配置，点位为球机时，支持调用云台和预置点进行不同视野配置，最多可配10个视野；点位为枪机时，视野默认为枪机视频画面。
9) 需支持对全图进行分析规则配置，包括选择算法模板或自定义算法配置，支持对单个算法配置时间模板、检出目标数、置信度阈值、分析间隔、触发告警持续时间等参数。需支持在配置分析规则时对已选算法进行增加、删除算法类型，支持关键字检索算法类型和清空算法类型。
10) 需支持对点位的配置信息进行批量导出；支持对点位的视野和分析规则进行删除，当点位为球机，已配多个（≤10个）视野时，支持视野和分析规则的批量删除。
11) 需支持上报第三方配置，包括是否上报、上报路径、案件状态查询路径、上报违规信息等；支持违规类型名称和违规类型编码与第三方的映射配置。
12) 需支持在视频预览时对发现的违规问题进行抓拍上报，上传一张全局图和一张近景图，能够选择违规类型和填写违规描述后完成执法上传。需支持案件查看，查看信息包括：案件的基本信息（包括案件编号、案件的状态（待派遣、待核查、待处置、已退回、已结案）、违规类型、所属组织、所属网格、违规地点、点位信息、违规事件、报警图片、实时图片、视频录像、处置期限、执法人员等）、办理经过（现场执法的视图资料、处置人员、现场处置意见等）等信息；并支持案件的导出和图片下载。
13) 需支持案件手动派遣功能，可设置处置意见、案件处置人员、处置期限等信息进行案件派遣，案件派遣后在执法人员端形成待办工单任务。同时，处置意见可设为达不到执法标准、误报、报警已撤离，则无需设置派遣信息。需支持案件自动派遣功能，违规事件可根据网格配置的网格员和关联点位等信息，自动将报警点位产生的报警信息派遣给对应的网格执法人员进行处置。
14) 需支持案件核查功能，可以对执法人员现场处置反馈的案件进行核查，并可设置核查意见（办结、退回），办结意见案件进入办结案件中，退回则退回给执法人员重新处置。需支持案件检索，可根据案件编号、违规类型、所属组织、违规时间条件进行案件的检索。需支持案件过程查看功能，可过程查看查看案件当前的办理阶段、处置剩余时长、已处置阶段的详细经过。需支持办结案件管理，显示办结案件的基本信息、办理时长、办理经过等信息。
15) 需支持案件派遣配置，可配置自动派遣和手动派遣，自动派遣根据点位和网格执法人员的关系自动派遣，手动派遣在案件派遣时候可修改处置的执法人员。
16) 需支持报警数据的存储配置，可配置案件存储和临时图片存储，存储方式支持配置长期存储和循环覆盖存储，支持配置不同的存储池；支持处置期限配置，可对每种不同的违规类型配置不同的处置时长，时长单位可以是小时、天两种选择。
注：车载取证设备、视频综合管理平台功能及相关参数须提供厂商授权文件，以及公安部出具的检测报告。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要求

	车载取证设备
	2)▲支持城管事件抓拍，包括店外经营、占道经营、游摊小贩、乱堆物料、违规撑伞、违规户外广告、沿街晾挂、暴露垃圾、打包垃圾、垃圾箱满溢等

	
	3)▲支持对乱堆物料事件进行抓拍，抓拍准确率≥90%

	
	4)▲需支持图片字符叠加功能，可叠加信息包括检测点信息、设备编号、方向描述、抓拍时间、车牌号、违法代码、违法行为、防伪码、抓拍编号、经纬度信息等；支持字符叠加在图片上方、图片下方、图片上三种叠加位置，字符大小可设置为16×16/32×32/48×48/64×64/128×128；字体颜色可设；字符叠加图片上方或下方时背景颜色可设；字符叠加在图片上时，叠加位置可设。

	
	5)▲主机应具有权限管理、数据保密、运行日志功能；需有图像加密、防篡改、防非法复制等措施，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完整性。主机应有防偶发死机的措施（如硬件看门狗或软件、硬件看门狗或定时自动起动等），死机后的自动恢复时间应满足要求。

	
	6)▲同步能力应满足使用需求；实现视频回放功能，视频图像不得存在明显的滞后和超前；视音频信号的失步时间应≤1s。

	
	7)▲在环境光照度不低于200lx，50次捕获次数应不少于49次；环境光照度不高于50lx，50次捕获次数应不少于45次。（需后台人工审核）。图片模式应符合《GA/T832-201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中模式一和模式四的相关规定。

	
	8)▲应具备录像存储回放功能，并满足：可记录发生时间、地点等，在所有视（音）频通道处于满负荷记录的状态下，进行检索及回放操作时，应均能正常运行，且不丢帧；需提供便捷地检索（日期、通道、记录模式等）和回放（正常速度、快进、快退、慢进、单帧进、暂停、单路全屏等）的方式。

	视频综合管理平台
	1)▲需实现对街面图片中出现的疑似游摊小贩、疑似店外经营、疑似乱堆物堆料、疑似暴露垃圾、疑似沿街晾晒、疑似乱堆打包垃圾、疑似垃圾箱满溢、疑似非机动车占道、疑似违规经营撑伞、疑似机动车乱停放等多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智能分析和识别，产生报警并上传抓拍图片。

	
	3)▲需支持查看待审核的报警数和已审核的报警数。需支持查看报警点位的位置信息。需支持查看报警的事件编号、报警图片、报警时间、最近报警时间、报警持续时间、违规类型、最近报警记录等信息。需支持违规审核辅助查看，可通过放大镜功能查看违规图片细节，可查看实时视频。在审核报警时，支持切换至最近一条报警和下一条报警。

	
	5)▲需支持按违规类型进行报警统计，统计一定时间范围内各类型的违规事件的总数、占比、审核率、立案率、准确率等信息。需支持按点位进行报警统计，统计一定时间范围内各点位的违规事件的总数、占比、审核率、立案率、准确率等信息。需支持按时间进行报警统计，统计最多30天内每天的违规事件总数、占比、审核数、立案数等信息。需支持按区域进行报警统计，统计一定时间范围内各区域的违规事件总数、占比、审核数、立案数等信息。



[bookmark: _Toc176879693][bookmark: _Toc1229026496][bookmark: _Toc6123]九、密码应用建设要求
本项目按照密码应用建设要求，进行密码应用功能建设。投标人提供对应的密码应用建设方案。（要求使用SM4算法进行数据加密存储）
[bookmark: _Toc176879694][bookmark: _Toc28412][bookmark: _Toc1750601426]十、系统安全要求
[bookmark: _Hlk174959058]本次项目要求部署在青浦区电子政务云平台，系统需符合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二级要求，相关安全服务由区政务云提供保障。本项目涉及到的智能感知设备所使用的5G移动网络（车载取证设备已包含5G移动卡费用），需提供支持5G移动网络使用安全性的保障方案。
[bookmark: _Toc176879695]十一、系统性能指标要求
（1）国产化环境下系统并发量不低于50；
（2）用户登录账号操作响应时间应小于2秒；
（3）普通查询操作响应时间应小于5秒；
（4）综合查询统计操作应小于10秒。
[bookmark: _Toc176879696][bookmark: _Toc22942][bookmark: _Toc1159263185]十二、系统环境及软件配置要求
[bookmark: _Toc1384][bookmark: _Toc176879697][bookmark: _Toc1764704711][bookmark: _Toc26830][bookmark: _Toc25540]1.系统环境部署要求
本项目网络系统使用已建的青浦区政务外网。项目部署在青浦区电子政务云系统上，应满足等保二级要求，部署网络为政务外网+互联网。
[bookmark: _GoBack]青浦区电子政务云是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设施构成的提供Inas、安全等服务的云计算平台，由上海市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青浦区大数据中心)负责运行维护，分为政务外网区ManagOnc(OM)、政务外网区IanageOne(SC)、互联网区MamigeOne(0M)、互联网 Manag:One(SC)四个子系统，为B/8架构的内网系统；采用B/S架构，部署于青浦败务云机房、公园路机房，两机房间通过专级连接；计算节点基于华为EuerOs操作系统服务器，业务数据以文件形式存储于华为专有操作系统，无数据库管理软件。

[bookmark: _Toc495429060][bookmark: _Toc19814][bookmark: _Toc176879698]2.系统软件配置要求
本项目拟向区电子政务云申请3台服务器资源用以保障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行，包括系统应用服务器1台，数据库服务器1台（双机热备）、移动前置服务器1台。
	序号
	名称型号
	配置要求
	单位
	数量

	1. 
	应用服务器
	16核CPU、64GB内存、500G数据盘、50G系统盘
	台
	1

	2. 
	数据库服务器
	16核CPU、64GB内存、1TB数据盘、50G系统盘
	台
	1

	3. 
	移动前置服务器
	16核CPU、64G内存、500G数据盘、50G系统盘
	台
	1



因此，本项目需要购置产品软件包括各类业务支撑中间件软件、操作系统软件和数据库软件。具体购置包括1套数据库、3套服务器操作系统、1套中间件，均需满足国产化建设要求。
[bookmark: _Toc1576785566][bookmark: _Toc176879699][bookmark: _Toc10244]十三、服务和培训要求
服务内容由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进入运行服务期。本项目从系统软件开发自验收通过之日起1年内提供7*24小时免费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1年后进入有偿维护期。硬件设备质保期3年（含5G移动卡费用），质保期满后提供有偿售后运维服务。
在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将按照售后服务的承诺提供保修和运行维护服务，如果厂商对信息系统中软、硬件设备等产品中的部分保修期超过上述期限的，则按照厂商的规定进行免费保修。在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负责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信息系统安全、稳定、可靠地运行。
[bookmark: _Toc1086803782][bookmark: _Toc595][bookmark: _Toc176879700]1.系统服务要求
· 服务范围
本系统的服务范围包括对构成系统的所有硬件、网络、第三方软件、应用软件等的维护、维修、更换故障设备、产品优化和培训等。
· 服务考核指标
1.系统功能完好率不低于98%；
2.系统故障修复时间（巡检发现或报修后计算）：一般故障低于8小时，重大故障低于24小时；
·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括日常运维、优化服务、服务咨询、巡检保养、主动监测、故障修复、特殊保障。
（1）日常运维
1、中标人安排固定工作人员进行售后日常运维服务，且安排2名人员进行7*8小时驻点服务，掌握系统运行情况，主动巡检，接受临时维修、保修要求，记录并向管理负责人汇报，管理负责人及时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维修。每次维修行为要有维修单，详细记录保修时间、修复时间、保障情况、处理办法和结果、维修单要有甲方书面确认。驻点工作人员须经培训合格后并获得相关职业上岗证书方可上岗。
2、中标人应与设备供应商签订合理的运维服务保障协议，保证提供充足的备品备件资源。保证在保修期内若出现设备物理故障或硬件损坏，须在24小时内以相同之设备替换。
（2）优化服务
1）系统更新。中标人应根据应用系统运行情况定期向采购方提供系统的数据更新、应用界面更新，并确保应用系统相关业务功能正常运行，确保系统以最优状态运行。
2）文档更新。中标人应建立完备的资料库，包括用户的电路资料、点位地址、备份情况、应用特性以及用户配置等，这些资料应作为成果提交给用户。一旦资料进行了版本更新，应在3天内向采购人提供最新版本的资料。

（3）服务咨询
中标人应设立专用的服务调度中心提供免费的服务热线电话，接受系统故障保修、使用帮助要求、业务和技术咨询、服务投诉等。该服务调度中心应该7*24小时全天候运行，应配备足够的咨询人员或技术工程师，热线电话的拨通率应达到95%以上。在热线电话发生故障情况下，应提供其它备份的方便和迅速的联系方式。
（4）巡检保养
1）定期巡检服务。每个月对系统进行巡检，并填写巡检记录表，对可能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要及时协调，防止因系统报错或服务器故障等情况造成系统中断；
2）定期抽检服务。每周进行随机抽查，对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并填写记录表。
（5）主动监测
1）设备监控。中标人应对系统的监控设备运作情况和传输线路的性能、通断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早发现问题，排除故障。
2）系统监控。中标人应对每个系统功能进行主动监测，以减少故障时间。
（6）故障修复
1）紧急抢修。中标人应当承担合同期内系统发生任何故障的抢修任务。
2）备用方案。如特殊原因造成系统无法正常使用（如光纤切割），中标人应能提供备用方案和措施确保系统运行正常。
3）更换设备。若某个设备在 1个月内连续发生3次以上（含3次）故障，中标人应更换使用新的同型号或者性能不低于原型号的替代产品，以保障设备的连续正常使用能力。
（7）特殊保障
临时保障。采购人如有重大事件、临时现场监控等较特殊的保障措施，中标人能按时提供服务。
安全保障。采购人如有安全保卫、系统接管等较特殊的要求，中标人能按照要求提供服务。
[bookmark: _Toc176879701][bookmark: _Toc28444][bookmark: _Toc1562746339]2.服务人员
本项目建设期间，相关人员配置需满足：项目经理1人，项目团队成员数量不少于8人，项目开发及售后运维期间驻场人员不少于2人。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经理应具备省市级以上人社部门发布的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需提供证明复印件）；并提供类似项目经验的证明材料；提供自2024年6月1日起连续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2）项目团队人员具有政府部门应用系统建设或运维服务经验（需提供相关能力证明）。项目团队成员中至少有4人（不包含项目经理）具备省市级以上人社部门发布的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需提供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18192][bookmark: _Toc1352716763]3）项目团队人员必须为中标单位在职人员（需提供自2024年6月1日起连续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4）项目开发及售后运维保障期间应至少有2人驻场，驻场人员需具备省市级以上人社部门发布的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并提供证明复印件并提供自2024年6月1日起连续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若服务过程中驻场人员更换，更换后的人员也必须为中标单位在职人员（需要在投标文件中做出相应承诺）。
[bookmark: _Toc176879702]3.运维服务报告
在整个运维服务周期内，中标人应与用户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应及时提供运维服务的各种报告。包括每日运维服务日志、重大故障维修报告、每月故障总结报告、每季度的设备和系统管理报告等。此外用户还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要求中标人就特定事件提交说明报告。中标人应提供各种管理的原始数据（包括设备故障数据），接受用户的独立检查。
[bookmark: _Toc1848748599][bookmark: _Toc176879703][bookmark: _Toc28663]4.服务时间
1、提供7*24小时服务承诺。中标人需承诺提供全天候7*24小时的故障维护服务和技术业务咨询服务，并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负责及时解决系统出现的任何故障。
2、在接到故障报修后，中标人须在30分钟内响应，技术工程师1小时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4小时内排除设备故障（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事故除外）。对于一时无法按时排除故障，要求在24小时内提供备件更换解决（对于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决定排除故障时间，如基础设备损坏等），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驻场人员进行7*8小时运维服务，包括不限于系统的更正性维护、适应性维护、完善性维护和预防性维护。

[bookmark: _Toc32748][bookmark: _Toc2124298597][bookmark: _Toc176879704]5.管理要求
中标人应根据运维服务要求建立完善的系统服务管理体系，保障承诺的服务内容的实施。有关要求如下：
1、服务组织机构
中标人应建立专门的服务管理机构，设立专门的技术服务队伍，配备专业维护工程师。中标人应在提交给采购人的相关文件中详细描述组织机构的构成、人员配备及其各层级的职责分工。
2、服务流程
中标人应建立各项服务流程，按照流程要求提供高质量、响应快的服务。服务商应提交给采购人的相关文件中详细描述相应的服务流程。
3、维护场地要求
为保障响应速度，要求中标人设立办公场地，由工程师常驻，可以确保维护服务保障能够及时响应。
[bookmark: _Toc6468][bookmark: _Toc176879705][bookmark: _Toc1170888404]6.培训要求
1）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和日常监控操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使用、维护和保养培训，该培训将教会学员在日常和紧急情况下如何操作系统。
2）在培训工作开始前向采购人免费提供培训资料，能进行实际操作和日常维护、排除一般故障。
3）采购人的技术人员和日常监控操作人员经过培训应能进行日常设备运行维护工作，掌握软件、硬件的操作，熟悉硬件基本功能。能有效的组织、开展业务应用能力。
4）当系统升级或者改造时，应进行免费系统升级及改造专门培训，具体时间由双方协调培训时间。
5）要求组织每年年度培训，包括对运行维护、技术、管理操作人员的培训，时间不低于两天时间。
[bookmark: _Toc176879706][bookmark: _Toc1728748567][bookmark: _Toc30216]7.其他说明
（1）无论何时，系统中的声音、图像和数据信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甲方。未经甲方允许中标人无权使用、转让或处理系统中的声音、图像和数据信息。中标人应妥善保存系统的声音、图像和数据信息。
（2）在维护期内涉及的所有的系统方案文档、设计文档、测试文档、设备使用说明书、施工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软件说明书、系统维护手册、运维文档、项目管理文档等与本工程有关文档的知识产权中标人所有。
（3）硬件设备的产权、软件产权等产权属于中标人。
（4）中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后承担建设、售后质保维护等工作中的保密义务，与甲方签订保密责任书。涉及到的相关工作内容终身保密。
[bookmark: _Toc1770905306][bookmark: _Toc176879707][bookmark: _Toc6148]8.服务评估
在维护期间每年的维护期满后1个月内，甲方组织或者委托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系统运行情况及运维服务进行考核评估（第三方评估费用由中标方承担），以检验中标人是否严格履行合同，中标人的服务质量水平是否符合合同要求和满足采购人的应用要求。对于采购人人的考核评估要求，中标人应无条件同意并完全给予配合，允许评估人员进入中标人的工作地点、查看服务记录以及设备管理系统的信息。系统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型项目，由于各种原因，上述运维方案可能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应用要求，因此采购人可以在维护期提出变更的需求。中标人应该接受系统变更需求，并与采购人一起启动相关的变更处理流程，尽快处理和实现变更，满足采购人的使用要求。
[bookmark: _Toc176879708][bookmark: _Toc1629614169][bookmark: _Toc12582]9.运维服务期
1）系统软件运维服务为期1年，服务开始计时时间为系统验收合格正式投入使用之日。硬件设备质保期为3年（含设备配套5G移动卡费用），质保期满后进入有偿运维。
2）服务期届满后，无论是否续签运维服务协议，中标公司都必须保证平台及前端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功能完善。
[bookmark: _Toc2066388192][bookmark: _Toc176879709][bookmark: _Toc12466]十四、验收要求
本项目按下述方式开展验收。
（1）验收分初验和终验。
（2）初验前，供应商须完成软件开发、软硬件安装和信息系统的调试等，并对本项目进行功能和运行检测，确保所有信息系统功能模块能够正常运行且已达到本项目约定的各类标准要求。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向招标方递交初验通知书。招标方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确定初验的具体日期，由双方按照本项目的约定完成本项目的初验。招标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对此供应商应当配合。
（3）初验时，供应商须提供软件文档包括《用户需求说明书》、《系统概要设计说明书》、《系统详细设计说明书》、《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手册》、《系统部署文档》等）及可安装的程序运行文件。所交付的文档与文件应当是可供自然人阅读的书面和电子文档。软件文档及可安装的程序运行文件验收通过后，视为初验通过。如有缺陷，招标方应向供应商出具书面报告，陈述需要改进的缺陷。供应商应立即严格依照招标方的书面报告中的要求改进缺陷，并再次进行初验。
（4）自初验通过之日起，招标方享有供应商免费提供的30天的信息系统试运行现场驻场服务期。该期间内，供应商应当按照招标方的要求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解决信息系统试运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或进一步提高与完善信息系统运行水平。
（5）初验通过且信息系统试运行期已经达到本项目约定的时间，经供应商确认信息系统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信息系统通过运行测试，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方信息系统已准备就绪等待终验。招标方在收到终验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发起组织专家验收会。
[bookmark: _Hlk174965111]（6）验收需要包含软件、安全性能测评报告、密码测试报告。
（7）如果属于供应商原因致使本项目未能通过终验，供应商应当排除缺陷，直至本项目完全符合验收标准，由上述情形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8）如果由于招标方原因导致本项目在终验通过前出现故障或问题，供应商应及时配合排除该方面的故障或问题。
（9）如本项目连续3次验收未通过（含初验未通过或终验未通过），招标方有权解除项目，并有权依照本项目约定的违约条款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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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待办 获取指定的待办事件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案件已办 获取指定用户已经办理事件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案件经办 获取指定用户经办过的事件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案件办结 获取指定用户办结事件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流程附件 获取整条事件中产生的附件资料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流程意见 获取整条事件中各个处置人员的意见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网格地图 获取区域边界中心点等信息 实时 系统接口 委内 昆山市网格化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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